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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檢討各項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及  

修訂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各項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及候選人免費

郵寄安排提供背景資料，並簡述相關立法會委員會過往所作的

討論。  
 

 
背景 

 
選舉開支限額  
 
2.  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第 45條，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賦權訂立規例，訂明在選舉中可由候

選人或由他人代候選人或由候選人組合或由他人代候選人組合

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該條例適用於多個選舉，其中包括

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行政長官選舉、立法

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  
 
3.  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選舉委員會 )令》所規定，選委

會各界別分組選舉的現時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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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選舉開支限額  

酒店界、保險界、航運交通界、

漁 農 界 、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鄉議局、港九各區議會及新

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100,000元  

任何其餘的界別分組 (宗教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及立法會界別分

組除外，因為此等界別分組的委

員並非由選舉產生 ) 

 

⎯⎯ 已登記的投票人不超過

5 000人  
160,000元  

⎯⎯ 已 登 記 的 投 票 人 為

5 001人至 10 000人  
320,000元  

⎯⎯ 已 登 記 的 投 票 人 超 過

10 000人  
480,000元  

 
4.  自 2000年以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一直採用上述選舉

開支限額。該等限額與功能界別選舉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相對

應。  
 
5.  就行政長官選舉而言，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

官選舉 )規例》所規定，現時可由某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限額

為 950萬元。  
 
6.  就立法會選舉而言，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立法會選

舉 )規例》所規定，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現時的選舉開支限額 (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增加 5%後 )如下  ⎯⎯  
 

地方選區 選舉開支限額 

香港島  2,100,000元  
九龍東  1,575,000元  
九龍西  1,575,000元  
新界東  2,625,000元  
新界西  2,6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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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限額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

交通界功能界別  
105,000元  

不超過 5 000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168,000元  

5 001名至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

功能界別  
336,000元  

超過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504,000元  

 
7.  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而言，《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訂明，在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舉中，可由任何一份名單上

的所有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等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

額為 600萬元。  
 
8.  就區議會選舉而言，按《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

舉 )規例》所規定，現時可由某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為不多於

48,000元。當局會在每次區議會一般選舉之前檢討有關的選舉開

支限額。 2011年 2月 21日，政府當局向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
務委員會 ")簡介當局把 2011年 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

支限額由 48,000元增加至 53,000元的建議。  
 
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  
 
9.  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43(1)及 (2)條，就地方

選區或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或任何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每

份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可免付郵資而向該選

區或功能界別的每名選民寄出或由他人代為如此寄出一封信

件。《立法會條例》第 43(4)條訂明有關信件必須關乎有關選舉，

並必須符合根據《立法會條例》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下稱 "《選管會條例》 ")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規

定及限制。  
 
10.  就區議會選舉而言，《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第 37條訂

明，根據《選管會條例》訂立的規例在憲報提名公告中宣布獲

有效提名的選區候選人，可向其獲提名的選區的每名選民免費

投寄一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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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立法會委員會過往所作的討論 

 
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11.  在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於 2001年進行商

議期間，部分委員認為，設立選舉開支限額可確保所有候選人

能公平競選，而在決定該限額的釐定準則時，應考慮行政長官

選舉的選民人數。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未必一定需要設立限額，

因為許多民主國家並無設立有關限額。  
 
12.  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10月 30日舉行的會議上，聽取政府

當局簡介當局把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訂定為 950萬元

的建議。當時政府當局表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

訂明，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選出，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訂明，行政長官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區。《基本法》

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涵蓋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廣泛事務，而行政

長官所提出的政策會影響香港所有市民的福祉。因此，行政長

官選舉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必須足以讓候選人可以向香港特區

所有居民宣傳其競選政綱。政府當局又請委員注意，立法會選

舉中 5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合共是 1,000萬元。政府當局就

如何計算得出 950萬元所提供的詳細資料載於附錄 I。  
 
13.  雖然部分委員同意，在訂定開支限額時應考慮行政長官

擔任香港特區政府首長此一重要的憲制角色，以及候選人需要

進行全港性的競選工作，但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擬議的 950萬元

選舉開支限額過高。該等委員質疑競選行政長官一職的候選人

是否有需要向市民大眾宣傳其競選政綱，因為行政長官並非以

普選產生。他們亦認為不宜參照 5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

因為地方選區的選舉是直接選舉，選民人數遠較行政長官選舉

為多。  
 
14.  政府當局解釋，就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作出規

定的目的，是讓候選人盡量使用其有權使用的財政資源為其參

選作出宣傳，但所作出的開支不得超出訂明的最高限額。候選

人可全權酌情決定選舉開支的款額及類別。根據以往選舉的經

驗，在選舉中有能力支付更多金錢的候選人未必一定較其他人

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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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1年 11月，在前與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

委員會研究《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時，部分

委員質疑當局基於甚麼理由把選舉開支限額訂定為 950萬元。他

們認為，如將限額定得過高，可使資金不足的人士卻步，以致

他們不敢參選，亦可影響候選人當選的機會。由於當局沒有就

首屆行政長官選舉訂定選舉開支限額，加上據一則新聞報道所

述，行政長官當選人董建華先生就該次選舉只使用了約 270萬元

的選舉開支，他們認為當局應考慮首屆行政長官選舉中 3名候選

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來訂定選舉開支限額。  
 
16.  部分其他委員認為不宜參照首屆行政長官選舉所招致

的選舉開支，因為該選舉是於香港仍在英國統治時期舉行。他

們強調，行政長官候選人有必要進行全港性的競選工作。  
 
立法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17.  在 1998年立法會選舉中首先採用名單投票制時，政府當

局建議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 
 

地方選區 選舉開支限額 

香港島  2,000,000元  
九龍東  1,500,000元  
九龍西  1,500,000元  
新界東  2,500,000元  
新界西  2,500,000元  

 
政府當局亦建議在 1998年功能界別選舉中採用 4級選舉開支限

額，而有關的選舉開支限額是根據登記選民的數目釐定。1998年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如下  ⎯⎯ 
 

功能界別 選舉開支限額 

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

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100,000元  

不 超 過 5 000名 登 記 選 民 的 功

能界別  
160,000元  

5 001名至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

功能界別  
320,000元  

超過 10 000名登記選民的功能

界別  
4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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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當局於 1999年 12月向事務委員會提出，考慮到各地

方選區面積並無改變，以及人口數目只稍為增加，在 2000年立

法會選舉中應沿用 1998年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就每個地方選區

所訂立的選舉開支限額。政府當局亦認為無需要在 2000年立法

會功能界別選舉中調整選舉開支限額，即各個功能界別 (包括新

設的飲食界和區議會功能界別 )會沿用 1998年所訂立的 4級選舉

開支限額。  
 
19.  部分委員並沒有強烈反對政府當局的建議，但部分其他

委員則認為，鑒於當時呈現通縮情況，而且之前一屆選舉的候

選人的選舉開支低於訂明限額，當局應調低地方選區的選舉開

支限額。然而，政府當局認為，不應把限額定於會局限候選人

進行競選活動的方式的水平。鑒於每個地方選區的人口超過 100
萬，政府當局認為建議的選舉開支限額 (相等於在每人身上花費

約 1.5元 )屬合理水平。  
 
20.  2003年 12月，政府當局就 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擬議選舉

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建議， 2000年功能界別選

舉所採用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繼續適用於 2004年功能界別選

舉。至於地方選區選舉，政府當局提出以下 3個方案：按人口每

人 1.5元計算選舉開支限額、按通縮情況計算選舉開支限額，以

及把選舉開支限額維持不變。  
 
21.  委員對各項方案的意見分歧。部分 委 員 認 為 應讓候選人

能更靈活進行競選活動，而部分其他委員則強調，應讓候選人

在更公平的基礎上互相競爭。政府當局最後決定， 2000年立法

會地方選區選舉所採用的選舉開支限額適用於 2004年立法會地

方選區選舉。  
 
22.  2008年 2月，政府當局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擬議選舉

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建議， 2004年功能界別選

舉所採用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繼續適用於 2008年立法會功能界

別選舉。至於地方選區選舉，政府當局提出的其中一項方案，

是因應每個地方選區的人口變化，調整選舉開支限額。新界西

及新界東兩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額將分別增加至 3,000,000
元 (20%)及 2,875,000元 (15%)。另一項方案，是在 2008年立法會

選舉中沿用 2004年立法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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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部分委員支持調高選舉開支限額的方案，但部分其他委

員則認為應調低限額，以確保資源較不充裕的候選人可公平競

爭。當時亦有意見認為，選舉開支限額應維持不變。  
 
24.  2008年 4月，政府當局再次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擬議

選舉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鑒於財政資助計劃的資助額將

會按建議增加 10%，而該資助額與選舉開支限額互有關連，因此

政府當局建議亦應增加選舉開支限額。部分委員重申其意見，

認為應取消選舉開支限額。部分其他委員不贊成任何增加有關

限額的做法。據政府當局表示，自 1998年訂定選舉開支限額以

來，人口只增加 6.9%，因此當局建議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選舉

的選舉開支限額應增加 5%(如上文第 6段所載 )。  
 
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  
 
25.  1999年 4月，政府當局建議把 1999年第一屆區議會選舉

的選舉開支限額定於 45,000元，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水平相

同。委員贊成有關建議，因為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所招

致的選舉開支主要由 20,000元至 40,000元不等，擬議的 45,000元
限額不會對候選人構成問題。  
 
26.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1月建議，鑒於在 1999年區議會選舉

中，大部分 (86%)候選人的競選開支並沒有超出訂明限額，因此

應把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維持在 45,000元的水

平。委員並沒有就有關建議提出反對。  
 
27.  2007年 2月，政府當局就 2007年區議會選舉的擬議選舉

開支限額諮詢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建議把選舉開支限額維持

在 45,000元的水平，或把限額上調至 48,000元的水平，以反映自

上次在 1994年修訂該限額以來的通脹幅度。部分委員認為，由

於區議會選區細小，且自 2003年區議會選舉後，進行競選活動

的費用並無大幅增加，因此選舉開支限額應維持不變。部分其

他委員則認為，宜按通脹把選舉開支限額上調至 48,000元。政府

當局最後把限額上調至 48,000元，該限額一直由 2007年區議會沿

用至今。  
 
28.  在 2011年 2月 21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就把 2011年區議

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由 48,000元增至 53,000元的建議諮詢事

務委員會。政府當局表示，擬議增幅已考慮到 2007年區議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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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及最近 6次區議會補選中候選人的開支模式，以及預計的累積

通脹。雖然部分委員認為應上調選舉開支限額，以更清楚反映

預期的通脹，但部分其他委員則對限額的擬議增幅表示有所保

留。部分委員認為，設立選舉開支限額會窒礙民主的發展。他

們建議，政府當局應放寬現時對選舉開支限額的限制，以鼓勵

商界及專業界的候選人參與選舉。  

 
29.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當局尊重委員就設立選舉開支限額

表達的不同意見，但當局認為應制訂一套選舉安排，以防止在

選舉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政府當局認為，香港的選舉開支限額

設定在合理而非偏高的水平，資源充裕的政黨所進行的競選活

動因而不會令較小政黨及獨立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失色。政府當

局強調，候選人可自由決定花費多少。  
 
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  
 
30.  在前《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 2010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案委員會 ")進行商議

期間，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以便候選人採用

較環保的方式派發選舉相關材料，並在有需要時提出落實該等

措施所需的立法修訂。他們提出各項與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有

關的建議，包括容許一份候選人名單／一名候選人將不同地方

選區或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的競選資料刊印於同一

單張內而利用免付郵資的安排寄出；要求選民選擇透過何種途

徑接收選舉相關材料，以便一份候選人名單／一名候選人可向

同一登記地址的選民寄出一封信件；以及向候選人提供津貼 (例
如以競選宣傳資助券的形式 )以取代免付郵資的安排，透過向候

選人提供財政誘因和更大彈性，鼓勵候選人以較環保的方式派

發選舉相關材料。  
 
31.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表示，《立法會條例》第 43(1)
及 (2)條並沒有強制規定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必須向相關選區／

功能界別的每名選民寄出一封信件。如一份候選人名單／一名

候選人選擇向選舉事務處要求提供住在同一地址的多名選民的

地址標貼，並只向有關選民寄出一封信件，原則上應無需要修

訂《立法會條例》第43(1)及 (2)條。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保證，

當局為各項選舉制訂實務安排時，會研究委員的建議，並會向

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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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32.  在 2011年 2月 2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

就 2011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額進行的檢討。會上委員

促請政府當局考慮他們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期間所提出的建

議。政府當局表示，在即將進行的各項選舉中，當局不會採納

委員所提出以資助券形式向候選人提供津貼以取代免付郵資的

建議。然而，政府當局會積極考慮容許一份候選人名單／一名

候選人將不同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名單／候選人的競

選資料刊印於同一單張內而利用免付郵資的安排寄出的建議。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選舉事務處現正研究，如選民已表明選

擇透過電郵接收選舉相關材料，當局在向候選人提供這些選民

的地址標貼方面的實務及法律安排為何。  
 
33.  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4月 18日的下次會議上，就當局有

關各項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及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的建議，徵

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有關文件 

 
34.  相關文件及會議紀要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I，此等文件已

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15日  



 

 
行政長官選舉：選舉開支上限 

 
 

開支項目 估計金額 
(港元) 

備註 

租用辦公室 
 

120 萬 
(13%) 

估計租用位於中環的寫字樓，佔地 400 平方

米，為期五個月。估算如下： 

中環甲級寫字樓 : 415 元/平方米 
2000 年平均租金 

估計租用面積 : 400 平方米 

估計 5 個月租金支出 : 830,000 元 

估計雜項支出為租金 : 166,000 元 
的 20%（如管理費、 
水電支出） 

估計成立和解散辦公 : 166,000 元 
室的一次性費用為租 
金的 20%（如裝修等） 

估計總支出 : 1,162,000 元 

  (約 120 萬元) 

聘請工作人員 230 萬 
(24%) 

估計聘請 15 人，共 5 個月。估算如下： 

競選經理（1 名） : 70,000 元/月薪 

高級主任（4 名） : 50,000 元/月薪 

一般工作人員（10 名） : 8,000 元/月薪 

5 個月薪金總支出 : 1,750,000 元 

約滿酬金及福利估計 : 525,000 元 
為薪金的 30% 

估計總支出 : 2,275,000 元 

  (約 230 萬元) 

顧問 150 萬 
(16%) 

估計須預留 150 萬元顧問費，以聘請公關顧問

和法律顧問。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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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估計金額 
(港元) 

備註 

政策研究 150 萬 
(16%) 

包括進行民意調查和組織焦點小組。詳細估算

如下： 

每個單項調查估計支出 :  30 萬元 

估計共進行 5 項調查 :  5 

估計總支出 :  150 萬元 

宣傳推廣 300 萬 
(31%) 

估計開支如下： 

(i) 利用郵政通函郵寄服 :  250 萬元 
 務向每戶寄發宣傳單 
 張（包括郵費及印刷 
 費） 

(ii) 海報、橫額及傳單等 :  25 萬元 
 宣傳物品（包括製作及 
 印刷） 

(iii) 選舉廣告（如在報 :  25 萬元 
 紙刊登選舉廣告) 

總計 :  300 萬元 

 

總計 950 萬  

 
 
 
 
資料來源 ： 政府當局為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 年 10 月 30 日會議而提交題

為"行政長官選舉：選舉開支上限"的文件 
  [立法會 CB(2)177/01-02(01)號文件] 
 
 



附錄 II 
 

檢討各項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及  
修訂候選人免費郵寄安排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7年 11月 25日  
(議程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1999年 4月 19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與區議會選舉有關

的附屬法例小組委

員會  
 

1999年 5月 24日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1999年 5月 28日  
 

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

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年 12月 20日  
(議程項目VII)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00年 2月 18日  
 

與 2000年立法會選舉
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

委員會第 4份報告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草案》委員會  
 

2001年 5月 31日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01年 7月 11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
案》委員會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1年 10月 30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panels/ca/agenda/ccaa25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51197.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1904.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ca/minutes/ca190499.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hc/sub_leg/sc57/minutes/990524cm.pdf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hc/papers/h28521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20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ca/minutes/ca201299.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hc/papers/c2-109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bc/bc63/minutes/bc63053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bc/bc63/reports/b198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30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11030.pdf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內務委員會  2001年 11月 30日  與行政長官選舉有關
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

會第三份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20日  
(議程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3年 12月 15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2月 8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6月 21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2月 18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4月 21日  
(議程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2月 21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15日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hc/papers/hc1130cb2-50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3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12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3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2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2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6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706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2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2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4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804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ca/agenda/ca20110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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